
中医骨伤及运动康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改造
设计招标文件

中医骨伤及运动康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改造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决定对该项目的工程设计进行公开招标，选定设计单位。
一、招标人：福建中医药大学

二、工程名称：中医骨伤及运动康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改造
三、招标范围和内容

招标范围：包括方案设计、设计概算、施工图设计、后续施工现场配合服务及工程竣工验收等。

本项目设计内容为：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五行楼内，包括五行楼西区门厅及其两边走廊墙面和五行楼07102-07105房间，其中07102-07105房间面积共约200平方米（详见附件3）。
四、设计费收费依据： 

1、本工程投资额47万元，具体以工程控制价为计价基数。

2、本工程设计收费按国家计价格[2002]10号《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规定计取。

3、本工程设计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3.1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基本设计费+其他设计费

3.2基本设计费=工程设计收费基价×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折扣系数
3.3本工程专业调整系数为1.0，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为0.85，其它调整系数不计取，折扣系数以投标人投标函中所填报的数据为准。
3.4本工程其他设计费不计取

3.5设计费支付进度表

	付费次序
	占总设计费（%）
	付费时间

	第一次
	总设计费的70%
	提交施工图且发包人招标控制价已编制完成后14天内

	第二次
	总设计费的30%
	项目验收合格后14天内




五、建设地点：闽侯县上街镇大学城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内

六、设计资质要求：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乙级及以上资质。
七、设计周期要求：

1、方案设计及优化阶段：收到中标通知书后14日历天内应完成方案设计并完成优化；
2、 施工图设计阶段：方案设计确认后14日历天内完成施工图设计，提交蓝图8份及相关电子文档；本阶段需要按国家制定的行业标准进行设计，能完整提供施工所需要的全部图纸及所应达到可供施工的设计深度。    
3、施工现场配合服务：自工程方案设计阶段起，至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合格止。

八、公告时间：2020年5月20日至6月1日。

九、提交投标文件地点和时间：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大学城福建中医学药大学后勤管理处修缮科（8）办公室；即日起每日上午8:00至12:00，下午14:30至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截止时间为2020 年6月1日下午17:00（北京时间）。
十、开标时间和地点：2020年6月2日9时整（北京时间）

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大学城福建中医药大学明德楼312会议室

十一、本工程项目由福建中医药大学基建项目建设招标小组评审确定，投标人不足3家由招标小组决定是否开标。

十二、评审方法：综合评分法。（满分100分）
1、资格审查：
A.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详见附件1）。

B.有效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乙级及以上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C. 投标函（详见附件2），内容包含投标人填报的下浮率。
2、商务分（满分80分）：本项目下浮率上限为20%，每减少1%则扣一分。即投标时若报下浮率为20%，则得80分， 若报下浮率为15%，则得75分，若报下浮率为0%，则得60分（最低分）。
3、业绩分（满分20分）：投标人近3年内（以截标时间为准倒推）有在中医药院校承接过设计项目的，每项得10分，证明材料以正式合同为准（复印件需加盖投标人公章）。
4、定标：最终以商务分+业绩分的总得分最高者为中标人，若最高分存在两名及以上数量投标人的，将从中随机抽取一名投标人作为本项目中标人。
十三、投标提交资料：

1、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格式详见附件1）。
2、提供年检合格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3、投标函（需加盖公章，格式详见附件2）；
说明：投标提交资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投标文件需密封包装，并加盖密封章。
4、业绩证明材料（需加盖公章）。
十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大学城福建中医学药大学后勤管理处修缮科
联系人：黄老师    0591-22861065   

十五、中标公示
在福建中医药大学官方网站公示

十六、监督部门

部门名称：福建中医药大学监审处

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     电话：0591-22861314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投标函
附件3：“中医骨伤及运动康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改造设计需求书
附件4：设计合同
福建中医药大学建设项目招标小组

2020年5月20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单位名称）的            （姓名）为我公司签署本工程已递交的投标文件的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代理人全权代表我所签署的本工程已递交的投标文件内容我均承认。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代理人姓名：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职务：                  

投标人：                                         （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授权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2            

                    投 标 函

 福建中医药大学（招标人）：

一、根据已详细阅读的中医骨伤及运动康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改造项目工程设计招标文件，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有关法律、法规，我单位经现场勘查和研究招标文件的各项条款及招标补充文件并充分理解后，我方愿按本招标文件设计费收费依据要求对  中医骨伤及运动康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改造项目 进行设计。我方所报的设计费下浮率为      %（1%至20%）。
二、一旦我方中标，我方保证在接到中标通知书后 14 日历天内完成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在方案设计确认后 14 日历天完成。

   三、保证中标之后提供随叫随到全方位设计配合服务，如有违反，同意接受招标人违约处罚。
四、本投标人自愿按照招标文件及设计合同、规划要求、设计技术规范完成任务，按时向招标人提供施工图共计 8 套。

五、本投标人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有效（投标截止日期起至中标通知书签发日期止），在此期间本投标人的投标书将受招标文件的约束。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中医骨伤及运动康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改造设计需求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五行楼内，本次装修改造包括五行楼西区门厅及其两边走廊墙面和五行楼07102-07105房间，其中07102-07105房间面积共约200平方米。
二、项目定位
1、装修用途：作为“中医骨伤及运动康复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办公用及主实验区域使用房间。
2、投资：47万元。
3、装修风格：整体偏中医传统特色。
1）、门厅及两边走廊墙面：要求有较强的代入感，能重点突出中医骨伤的学科特色和丰富的历史内涵。
2）07102-07105房间：均以现代化科研实验室布局为
主，功能区划分清晰，勿复杂。 
三、设计要求
1、五行楼门厅墙面包括：

1）“中医骨伤及运动康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字符标志。
2）实验室LOGO；
3）实验室介绍及整体构架布局规划等；

4）配备射灯和安防监控；
2、两边走廊墙面包括;
1）办公区域及各实验室房间功能标牌。
2）墙面装饰及搭配实验室相关内容介绍等。

3）两边走廊配备安防监控设备。
走廊设计风格与门厅等整体风格协调统一。

3、07102-07103房间：

1）现有隔断等布局整体拆除；
2）两间房间地面下陷需整体整改；
3）地面整改后重新玻璃隔断成两间（a：手法医学实验室；b：生物力学实验室）；

4）门口进入后玻璃隔断出一靠墙走廊；
5）房间两对面按标准试验台高度布置电源插座等；

4、07104-07105房间：

1）房间地面下沉需整体整改；
2）地面整改后重新玻璃隔断成两间（a：标本储存室：其中包含危化品储存间和标本处置台；b:针刀研究室）；
3）门口进入后玻璃隔断出一靠墙走廊；
4）房间两对面按标准试验台高度布置电源插座等；

各房间配备无线网络，靠近水管、水池区域做好墙面防水、补漏，需配置空调（自购）。
5、更新老旧设备设施：包含现有毁损及淘汰的实验台、桌等，房间门及大门重新更换门禁系统，设施更新做到搭配统一协调（设备自购）。
附件4：

设 计 合 同

甲方：    福建中医药大学     

乙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有关法规的规定，甲乙方就中医骨伤及运动康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改造设计等事项，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设计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为中医骨伤及运动康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改造进行设计，设计内容需满足甲方需求及招标文件的要求。
2、 设计费用：
1、 本工程投资额47万元，具体以工程控制价为计价基数。

2、本工程设计收费按国家计价格[2002]10号《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规定计取。

2、 本工程设计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3.1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基本设计费+其他设计费

3.2基本设计费=工程设计收费基价×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折扣系数
3.3本工程专业调整系数为1.0，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为0.85，其它调整系数不计取，折扣系数以投标函中所填报的数据为准。
3.4本工程其他设计费不计取

3.5设计费支付进度表

	付费次序
	占总设计费（%）
	付费时间

	第一次
	总设计费的70%
	提交施工图且发包人招标控制价已编制完成后14天内

	第二次
	总设计费的30%
	项目验收合格后14天内




三、付款方式：甲方需在乙方将施工图图纸交付甲方后14个工作日内付至合同款的70%，待工程竣工验收后14天内支付尾款，付完结清。

四、乙方设计作品的时间、交付方式：

1、乙方需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14天内应完成方案设计，方案设计确认后14天内完成施工图设计。因甲方反复提出修改意见导致乙方工作不能按时完成时，可延期执行，延期时间由双方协商确定。

2、乙方提供图纸肆套。

五、知识产权约定：

1、甲方在未付清所有委托设计费用之前，乙方设计的作品著作权归乙方，甲方对该作品不享有任何权利。

2、甲方将委托设计的所有费用结算完毕后，甲方拥有作品的所有权、使用权和修改权。

六、双方的权利义务：

甲方权利：

1、甲方有权对乙方的设计提出建议和思路，以使乙方设计的作品更符合甲方的文化内涵及使用要求。

2、甲方有权对乙方所设计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见；

3、甲方在付清所有设计费用后享有设计作品的所有权、使用权和修改权；

甲方义务：

1、甲方有义务支付合同约定的相关费用；

2、甲方有义务提供有关资料和建议给乙方；

乙方权利：

1、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相关资料供乙方设计参考；

2、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款项；

3、乙方对设计享有著作权，有权要求甲方在未付清款项之前不得使用该设计作品：

乙方义务：

1、乙方需按照甲方的要求进行设计。

2、乙方需按照合同约定按时交付设计作品。

七、违约责任：

1、甲方在设计作品初稿完成前终止合同，其预付的费用无权要求退回；甲方在乙方作品初稿完成后终止合同的，应当支付全额的设计费用。

2、乙方如无正当理由提前终止合同，所收取的费用应当全部退回给甲方。

八、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持对方签字合同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代表签名：                      乙方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